青阳镇消防中队改造工程澄清说明
各投标人：
    经招标人确认，本工程作以下澄清说明：
[bookmark: _GoBack]    1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2.4招标控制价填写有误，与发布的控制价文件不一致，将原“工程A控制价为79.78万元，B控制价为75.79万元（招标人设期望值：工程A期望值=（工程A控制价-工程暂估价）×95%+工程暂估价，A期望值为79.78万元，B期望值为75.79万元。）”修正为“工程A控制价为79.78万元，B控制价为79.78万元（招标人设期望值：工程A期望值=（工程A控制价-工程暂估价）×95%+工程暂估价，A期望值为75.79万元，B期望值为75.79万元。）”
    2、其余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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